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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流程圖(總表) 

 

 

 

 

  

學校接獲檢舉或知悉教
師涉有解聘辦法§2Ⅰ(4)(5) 

受理檢舉事件後 7 個工作日內 

召開校事會議§12 

結案 

 

退回學校 

非調查學校接獲檢舉案

應於 3 個工作日內移送

行為人調查學校§6 

涉有教師法 

§14Ⅰ(8,9,10,11) 

§15Ⅰ(3,5) 

§16Ⅰ(2) 

〔§25I(2)〕 

 

確認是否為調查學校並進行通報§6§7 

保全證據或初步調查§8 
接獲檢舉之日起 20 日內通知檢舉人

是否受理§9(4) 

 

 

 

涉及教師成績考核辦法§6 教師
懲處情形，且情節未達解聘不
續聘或終局停聘之程度§13I(1) 

無前 5 款
情形，應 

予 結 案 

§25I(6) 

 

決議無須組 

調查小組§13I(1) 

 

提考核會或相關 

委員會審議§22Ⅴ 

由學校直接派員進行調查§13I(1) 

 

主管機關核復學校及函知當事人 

不適任教師通報 

輔導無

成效§29 

輔導有
成效§29 

教評會審議通過解聘之日
起 10 日內報主管機關審核 

調查報告提校事會議 

審議是否成立§24,§25 

繼續任教 
送考核會審議 

否 

是 

是 

是 

是 

是 

核准 

是 

是 

是 

是 

否 

是 

不予受理情形§9 

檢舉人收受不受理決定後 

30 日內向主管機關陳情§10 

發現事件屬應依教師法§14-

§16 或§18 規定處理者，應報

學校確認後，改提校事會議依

規定組調查小組進行調查§13Ⅱ 

 

 

學校組成輔導小組 

進 行 輔 導 § 2 7 

申請專審會 

輔 導 § 2 6 

專審會審議調

查報告及輔導

報 告 並 作 成 

結 案 報 告 

指派輔導小組

進 行 輔 導 

屬教師法§16Ⅰ(1)向主管機關 

申請專審會調查案件另依 

專審會運作流程圖 

輔導報告提校事會議 

審議輔導成效§29 

涉有教師

法§16I(1)

而無輔導

改善可能

者§25I(1) 

涉有教師

法§16I(1)

而有輔導

改善可能

者§25I(4) 

涉有教師
法§18I 且
非 屬

性別事件 

§ 2 5 I ( 3 ) 

 

 

涉有教師
成績考核

辦法§6 懲
處之情形 

§25I(5) 

   

是 

否 

校事會議調查確認之日
起 10 日內提教評會審議 

是 是 

學校組調查小組 

進行調查§16 

製作簡易調查 

報告及處理建議 

§22Ⅴ 

II 

否 

主管機關認學校之終局實體

處理有違法之虞§52IV 

主管機關 

審議委員會§52 

 

涉及解聘辦法§2I(4)(5) 
情形者§13I(2) 

函報主管機關 

備查§47Ⅱ 

提考核會或相關 

委員會審議§25I(5) 

否 

繼續任教 
送考核會審議 

輔導有
成效§29 

 

輔導無
成效§29 II 

III 

III 


